
HYX0067  神秘失踪除外条款 

（注册号：H00004531622017032334521） 

 

被保险人在经营物流业务过程中，由于偷窃、抢劫造成物流货物的损失，对依法应由被保险人承担的

经济赔偿责任，本公司按照本保险合同的规定在约定的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。但是，需要保证任何偷窃、

抢劫的索赔必须提供警方报告，而且对于下列损失本公司不负责赔偿： 

a.被保险人或其雇员的盗窃行为所导致的物流货物的损失； 

b.对无明显外部入侵痕迹的盗窃、神秘失踪、账面不一致损失（盘点原因)所致被保货物的损失； 

c.神秘失踪（包括整车失踪），整车偷盗，不属于本保单保险责任范围。 


